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机构

职能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是市人民政府派出机关，依法在本辖区内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其主要职责是:

（一）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党委、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二）负责编制并落实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规划参与辖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重点项目等建设规划并按规定组织实施。根据市人民政府授权，组织实施建设重要经济社会发展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服务辖区企业项目，做好招商引资、节能减排、社会经济统计等工作。负责统筹协调辖区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指导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
（三）承担辖区市容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的管理工作推进“楼长制”“街巷长制”“河长制”工作，组织辖区单位和居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协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和环境秩序综合治理工作，参与城市建设、房屋征收及居民小区等管理工作，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四）负责辖区内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直接面向群众、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落实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各项政策措施，依法协助履行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人民防空、劳动保障、人口、卫生健康等管理工作。
（五）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社区建设规划、社区服务发展规划，发展社区服务设施，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资源。组织辖区单位、居民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发展服务，推动社区公益事业发展。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科普活动，开展法治宣传和社会公德教育。
（六）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居民自治，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规范社区工作职责及时处理并向上级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指导、监督社区业主委员会，组织社区居民和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整合辖区内社会力量，推动形成社会共治合力。
（七）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依法保护各类经济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辖区内综合网格管理协调服务工作。负责研究制定本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划并负责实施，会同相关部门解决突出的社会治安和重大疑难纠纷问题做好社会稳定和基层信访调解工作。
（八）依法或受委托组织本行政区域综合行政执法，健全完善与市直相关部门综合执法协调机制。
（九）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灵源街道设置下列5个党政内设机构：

（一）党政综合办公室。主要负责党工委、办事处日常事务等职责。负责监督实施街道机关内部各项规章制度、街道机关效能建设；负责党工委、办事处有关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工作；负责文秘、会务、信息、档案、保密、调研、外联、台港澳、外事、政务公开及行政后勤管理等工作；负责街道机关的综合协调、依法行政、督查考核、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负责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责人大、政协的建议、提案和议案处理工作。

负责人：王文灿

办公电话：0595-85738005
（二）党建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基层党的建设等职责负责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人事、人才、机构编制和老干部工作；负责意识形态、宣传思想、新闻舆情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负责统一战线、民族宗教事务、侨务等工作；负责协调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团工作；加强和规范对部门派驻机构的管理；负责党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服务工作

负责人：吴栋樑

办公电话：0595-85738031
（三）社区发展办公室（财政所）。负责街道总体规划和社区规划实施的监督:负责辖区内建设项目的审核、监察招标管理;负责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市政建设的管理负责社区居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环境卫生；负责辖区内生态环境保护；负责辖区创业平台建设、经济发展规划、产业规划的编制工作；负责投资项目管理、创业平台建设管理、市场培育、综合统计、有效投资等工作；协助做好产业发展平台开发建设，并协调好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其他工作；负责街道财政预(决)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统一管理街道范围内各项政府性收支；监督管理街道财务，推进街道财政规范性建设；负责内部审计工作；负责指导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化人居环境指导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工作。

负责人：陈永基

办公电话：0595-85532889
（四）社区治理办公室（综治中心）。主要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信访维稳以及综治工作平台日常管理协调等职责。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负责网格化服务管理、街道社区综治维稳以及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运行管理工作；负责来信来访、矛盾纠纷化解、普法宣传等工作，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指导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工作。

负责人：朱  琦

办公电话：0595-85738095

（五）社会事务办公室。主要负责社会事务管理服务职责。负责组织拟订、实施本街道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教育、民政、残疾人保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医疗保障、退役军人服务和管理等工作；负责爱国卫生运动及创建工作；指导社区做好管理服务工作，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负责民主法治，指导基层组织建设和自治工作；协调与社会事务相关的其他工作。

负责人：苏华容
办公电话：0595-85738032

灵源街道设置下列2个事业单位

（一）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负责宣传各项政策法规，受理各类有关便民服务的咨询、投诉，发布有关公开信息；简化工作流程，规范提高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为便民服务大厅集中管理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事项提供服务与协调工作；负责便民服务窗口的日常管理及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业务指导，具体梳理编制街道权责清单，负责党群日常服务等工作；完成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负责人：张晓如
办公电话：0595-85732692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内设政务服务科、党群服务科2个机构。

政务服务科
负责人：韩  玲
办公电话：0595-85738078

党群服务科

负责人：吴栋樑
办公电话：0595-85738031

（二）社会事务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养老医疗、民生保障、就业失业等事务性工作；负责退役军人服务、拥军优属相关的事务性工作；承担文化、旅游、体育等工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事务性工作；负责区域内经济管理、企业服务管理等公益性服务工作配合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落实产业开发建设项目引进；负责劳动就业失业、劳动争议纠纷和劳动保障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配合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完成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负责人：陈永基
办公电话：0595-88169266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内设企业发展服务科（乡村振兴服务科）、劳动与社会保障科、退役军人服务科、文体服务科（公共文化站）4个机构。

企业发展服务科（乡村振兴服务科）

负责人：王文默

办公电话：0595-85738032

劳动与社会保障科

负责人：徐贝霞

办公电话：0595-85088158

退役军人服务科

负责人：赵建强

办公电话：0595-85739035

文体服务科（公共文化站）

负责人：苏华容

办公电话：0595-85738032

三、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夏令时8:30-12:00，15:00-18:00；冬令时8:30-12:00，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95-85738005（工作时间）
值班电话：0595-85738444（24小时）

传真电话：0595-85738003

五、办公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灵源街道办事处长安路3号（科技综合大楼）

六、负责人

苏孙慰  灵源街道办事处主任

